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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零
木
*

一
爰
零 

一
民
霧
教
豪
稼
1
奉
養
派
施
昌
* 

f
凡*
求
學
之
靑
年
男
女
/
曾
兔^e

 

「雜
*

等
 ..
開
曲
養
 4
已
届
木
載
 .
、 

一
大
普
成
效
，
羣
金
教015^

，
豊

 

一
雜
用f
皆
向
旗
中
各
界BS

•
籌
指
- 

-
魂
•
日   

ffi襄

善

，
吕
選
出
勤
指
人
 

j

員
.
不
日
出
發
沿
門
勸
捐
■
各
界
僑
胞
 

i

•
向
來
樂
善
好
施
。
屈
時
定
必
大
解
義
 

一
囊
，
勤
此
義
舉
也
■
茲
將
選
出
各
勸
捐
 

一
人
貝
錄
之
列
左♦

(
陳
宜
顯
•
周
憲
煜
・
黄
少
波
。
關
邦
健 

一■
/

生
•
聲

談
•
岑
嘉
旺
• »
開. 

一
順
。
林
翰
元
•
廖
造
喜
•
徐
發
起
•
司 

一
徒
捷
予
，
陳
潼
统
■
周
湛
賢
・
李
家
順 

一■
番
理
援
- 
證
棠
・
黃
書
。
周
耀
東 

丁
馬
煦
•
呂
禮
庭
•
陳
宜
棠
。
餅
苗
夫 

一
人
・
伍
淑
英
。
黃
鳳
珍
•
朱
少
鳳
•
梁

雪
菊
古
勞
茶
特
别
平
沽

周
育
生
啓
:

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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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
華

霧
 

貿
■

形
農
理

美

1
3
0
 

量
安

代
器
美
受
 

*

公
司
客
一 

「或

：6^

受
 

埠
：m

料
理
『

一A
由
大
埠
開
行 •
▼
 

•企
李
舐
總
統 
四
月
廿
九
日 

寰
愼
總
統
 
五
月
十
八
日 

戈
登
將
軍
號 
六,月 

三
日
 

企
李
経
總
統
六
月
十
五
日

美16

總
統
輪
變
司 
妻
勻
星
虎
奇
令
塞
宀■ 

華
客
加
拿
大8

理 
算
注 
娑
独
康
洋 
德
皆 

駐
域
子
利
代
理
利
同
昌
馬
炳
耀
照

懿
藝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謹
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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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星
期
口
 

每
星
期
叫
一 I

 

本
公
司
、空
中
霸
王
巨
型
機
由
.舊
金
山
飛
往 

中 

香

港

，

廣
州
•

，

上

海
4

如
蒙
惠
顧
請
向
本
公
司
加
拿
大
總
佇
理

太
平
洋
建
業
公
司
貫
雲
哥
華
片
打
東
街
七
十
三

3  

號
金
利
源
樓
上
電
話M

arine

 3658)

或
逕
向
本
公
司
2: 

舊
金
山
辦
事
處
接
洽
 

5
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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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 

四
月
二
十
二
一
日

一S
苛
例
會
通
賣
錄
、 

公
駛
者
?
運
動 ®
 除
視
民
苛
例
會
•
目 

前
命
乏
•勸
捐
緣
都
.
未
曾
繳
收
，
令
 

一
因
有
好
消
息
塔
來•
不
目
曾
往
柯
京
 

一
運
動
二
需
欺
孔
亟
一•
單
公
本
月

tt 七
日 

一派
員
往
徼
♦
仰
备
费
未
捐
幫
，
祈

卽
大
筆
認
捐
•.
集
腋
咸
裘
。
以
勤
寰
. 

" 
是
所
切
盼
。 

1»:
偷
•

牙

駐
雲
埠
運
羅
廢
苛
例
會
啟
 

丁
中
華
民
國
卅
八
年
四
月
底
四
日 

一◎
養
擊
貫
船
運
港
一
 

一
尊
僚
舖
船
公
司
總
理
夏"

稱
?
温
哥
 

一S
 
貨
船
建
舍
斯
號
，，
井
羅
省
載
兩
艘
擊
 

潛
艇
快
擲
往
甲
國
；
兩
船
前
麝
枭
海
事
 

F

，
長
一
团+

四
尺
.
與
加
拿
大
之
跳
米
 

~
路
式
相
似
一•
修
兩
船
之
目
的
地
是
香
港
 

2

。
其
任
絹
不
明 
五
.

『/
高
跌
置
低
费
傷

2

昨
B

生
兩
件
朱
足
事
 

一1
跌
下
十 

一
二
尺
爱
重
傷 
另
二
人
跌
一
一
十
壶
尺
則 

一
毫
無
破
損 
受
傷
堵
麥
菲
住
佐
洽
亞
歯
 

两
三
百
一
一r
號
曾
由
溫
哥
華
教
練
 

學
校
之
窗
跌
下
，
由
一 
管
的

—

者
看 

見
• 

011
通
知
警
察
送
往
公
醫
院
。
好
彩 

一
者
爲
保
磨
。
他
在
大
衞
街
一一

三
七
號
， 

之
天
面
滑
下
撕
毀
事
檐
六
尺
乃
墜
下
甘
 

一
五
尺
抱
上•
當
時
强 §
厥
•
但
後
覺
得
 

.
無
，瑞
，
不
肯
往
聲
云
。

◎
遊
船
沉
沒
溺
斃
一
人 

昨
日
有 
一 
遊
船
出
遊
至
考
桑
沉
沒
。
兩 

女
一 
男
用
救
生
衣
逃
生 

一 
男
遭
溺
斃 

•
据
船
之
主
人
司
蒂
若
稱
。
館
船
是
他 

一
自
姓
造
者
。
長
十
六
尺
■
本
堪
堅
固
• 

小
知
如
何
漏
水
・
乃
穿
救
生
衣
逃
生
■ 

住
水
中
一 
点
半
鐘
为
沏
至
岸
 

死
者
爲 

H

A

I

5

n

.

是
船
戚
 

W
3
會
計
員 
信
得
因
杳
不
支
云
；

&T-ep

8
f
l
e
K
G
8
s
e
s

m
ee

◎

黃
. 
炳 
超 

代
辦
入
觀
移
民
事
件
。
代
理
塡
報
入
息 

稅
。
代
理
養
館
。
雜
貨
店
及
一
切
大
小 

生
意
之
簿
記
。
服
務
快
捷
妥
善
。
僑
胞 

如
有
委
託
。
請
照
後
列
维
址
或
用
電
話
 

與
本
人
接
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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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羣
南
駐
所
啓
事
， 

敗
者
本
駐
所
之
租
主
現
今
取
间
此
屋
本
 

駐
所
迫
要
尋
址
搬
遷
惟
現
未
有
相
當
屋
 

位
遷
移
但
前
各
昆
仲
鄕
僑
如
看
物
件
存
 

貯
下
本
駐
所
翥
於
咅
卅
日
以
前
到
 

來
取
囘
如
過
期
不
取
者
乃
係
自
懐
過
期
 

以
後
本
所
一
槪
不
負
責
任
希
爲
.注
意

羣
南
駐
所
預
吿
 

民
國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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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四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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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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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̂
3:9-e:£̂

<sr̂
l5  ^c^sr*^p  £̂̂

"65̂
2:9  fiNlaJ-A® 8x.9z.̂

C
hinese

 W
orkers  U

nited

 A
ssociaton

 

1.43  

->- Pender  SC
，  E

・ V
ancouver。  B

(C
・  C

am

▼
❖
❖
0
❖

。❖❖❖❖
0
❖

。❖。。^̂❖❖*
。。。❖中*。̂̂

.•.♦。0。00
。0。。。
•:•
•:•
•>.
%•❖❖
。*❖❖
.•.♦*❖❖❖
••«♦❖. 

2
△

代
柬

" 
本
總
會
訂
於
五
月
八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一 
時
舉 

湾
行
成
立
第
三
十
五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並
治
潔
茗
同 

* 
日
五
時
假
新
華
僑
酒
樓
權
宴
屆
時
統
請 

"
域
9

卡
9

崇
義
支
會
暨
各
埠
會
員
嫂
侄
等
賁
臨 

-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不
勝
翹
企

-.  
•♦•❖❖.5̂
H;
・e5i<H2M$.o+4î
H5.  

;?.
  
・O.QO.X.X+o.  

v

o

i

5

M

5

^

<

5

^

  

A

a

・*8̂
5*o*s*<5*o  

A

・  

^

*

3

*

*

£

  

A

・  

o

*

^

・$
^
y
*
  

^

^

^

^

△

代

柬

2  
本
會
謹
訂
五
月
亠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I

時
舉
行 

”
 
第
七
週
年
紀
念
典*

治
潔
茗
鑿
画

8  
本
會
會
員
暨
各
界
人
士
賁
臨
助
爵
示
 
一 
切
不 

I
勝
翹
企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假
座
竹
林
園
飯
店
謹 

8

治
薄
酌
候

■

福
扌
職H

S

合
總
會
加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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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館
 e
 意
出
賣 

餐
■

炸
魚
生
意
出
賣
如
有
爵
欲
營
 

.
墨
者
請
來
面
議
舖
在
 mn:
梳
街
近
十
 

二
街
角
門
牌
二
七
六
七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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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笠
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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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人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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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餐
館
極
旺
茲
因
各
伴
志
圖
別
業
是
以
 

招
人
承
頂
如
意
者
睛
來
面
議

跑
路
街
三
百
五
十
號
聯
益
啟

君
之
入
息
稅
 

本
號
代
爲
塡
報
及
代
辦
一 
切
關
於
入
息 

稅
交
涉
及
訴
訟
。
如
有
委
託
。
請
見
率 

號
葛
夫
梨
或
古
力
美
兩
君
。
當
能
代
爲 

竭
誡.服
務
。
兩
君
従
前
曾
在
入
息
稅
局
 

任
職
十
餘
年
，.
d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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仗

C
O
.  

Taxa

二on  C
ounsellors,  

816  H
ornby  St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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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館
新
張
 

本
舘
房
間 

重
新
修
理
 

時
欵
像
私
，
樣
樣
配
置 

堂
皇
富
麗
 

可
稱
冠
時 

熱
水
暖
汽 

無
一
不
備 

長
短
租
期 

價
錢
克
己

司
理
黄
潮
衍 

.•跑
縫
街
三
七
六
號
 

⑥
話PA

•
四
。
三
九

*■ 

處<

局 8
嘗

毋
.
細
有
朗
金
百
元
 

「英
幣
千
，
須
特
别
反
覆
審
視
之
；
I

 

.
幣
非
常
相
似
，
最
蜉
時
*
交
銀
行
或
郵
 

9

・
况R

太
液
例
脱
定
人
果
不
得
保
 

存
超
遇
拾
元
才
胃
百
。

6

拿

«
病
水
痘
曇
 

- 
省
暮
生
局
報
吿
.•
弍
月
份
共
有
各
種
 

宀
雜
症X
千
一
百
二
十
七
宗
，
其
中
水
痘
 

一
佔-
千

L

百
二
拾
七
宗
•
麻
渗 5
百
五 

一 拾
七
宗
，•
生
症
腮
者
五
百
零
三
宗
 - 
左 

一
每
者
二
百
九
十
七
宗
，
白
濁
二
百
六
十
 

一
三
宗• 
肺
痛
 
一
百 s
 拾
六
宗
• 
花
柳
七 

一一 拾
六
宗 

猩 
81
熟 

十
九
宗
•
紅
疹
症
 

一
四
十
九
宗■
峰
炎
症
十
三
宗
 '.
百
日
咳 

一
十 
一
宗
• 
風
濕
熟
及
燕
虎
林
冊
各
六
宗
 

二
其
験
大
腸
炎
♦
喉
炎
•
等
各
有
三
數
 

宗
云
.

/
s
s
z
\
(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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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樓
落
成
暨■

會 

三
藩
市
訊
"  

*

*

國
昭
售
公
輝
.
以
原
 

址
不
敷
應
用
.
該
總
公
所
昆
伸
書
購
 

一
置
都
板
皆
夾
怕
思
域
街
轉
角
之
樓
宇
， 

重
新
建
鋼
鐵
士
敏
土
三
層
洋
樓
一 
座
. 

全
部
工
程
。
業
經
完
竣
，
該
惨
畐
麗
堂
 

一
皇.
堪
爲
華
準
生
色
不
少
•
聞
訂
于
七 

月
廿
四
日
爲
新
樓
落
成
聲
第
貳
居
懇
親
 

一 大
會
，
舉
行
開
幕
典
禮
，
茲
已
薔
籌
 

備
廳
•
選
定
人
員
。
開
羣
備
；
進
行 

辦
粵
_"
切•
：B^TM

時
，
必
看

E

番
熟 

闊
云
■

.•
紅
間
諜
冒
名
被
破
獲 

奧
太
瓦
電
■
騎
差
及
陸
軍
值
探
合
作
偵
 

查
・
度
將
揭
破
俄
國
在
加
拿
大
之
第
二
 

重
問
諜
網
- 
現
破
獲
俄
紅
軍
軍
官
利
斯
 

陳
古 

1tt 
六
歲
，奉
命
混
入
西
方
民
主
國
 

之
偵
探
圏
•
冒
名
爲
卅
三
歲
之
杯
頓
女
 

士
而
來
。
現
在
滿
城
受
審
訊
。
據
法
官 

偶
•
她
身
材
短
小
。
頤
髪
淡
黃
/
前
小 

紅
軍
軍
官
， 
混
入
德
國
西
部
英
軍
區
內
. 

作
間
諜
•
復
冒
名
愛
爾
斯
坦
失
業
女
子
 

來
加
拿
大
。
但
她
春
英
語
•
在
鼓
案 

之
本
身
判
决
•
將
撥
之
出
境
云
，。 

®
火
燒
餐
館
損
失
萬
元 

本
那
比
區
昨
朝
火
警
 
損
失
約
貳
萬
五 

千
元
;

六
人
被
迫
誕
生
，
消
防
隊
謂
火
一 

頭
似
起
于
燃
料
公
司
之
木
屋
■
卽
波
及 

豊
餐
館
相
遵
之
屋
上
有
住
家
•
餐
館
東
 

主
譚
保
夫
婦
及
三
子
女
由
後
窗
逃
出
. 

洛
福
夫
人
亦
被
迫
離
家
云
。 

卷
督
加
補
人
燒
燉
學
校 

尼
路
愼
琼
訊
。
督
加
補
人
因
彼
德
委
利
 

根
之
墳
墓
被
炸
••
又
在
農
爆
及
菓
園
區 

進
行
放
火
及
破
壊
工
作
。
離
本
處
西
二 

十
英
里
他
梨
毋
之
新
式
學
校
•
用
欵
八 

萬
五,千
元
建
成
看
，
定
今
日
開
幕
、
已 

披 燒
為
平
地
 

據
目
擊
者
稱
•
當
時
駿 

生
爆
炸
• 
繼
卽
壹
腫
烈
火
••
又
在
加
蘭
 

福
苹
菓
園
區
。
一 
裝
菓
廠 

內
有
苹
菓 

三
十
箱
被
燒
駿
•
離
加
蘭
福
弍
英
里
處 

兩
間
農
具
廠
亦
破
燒--•
此
事
早
爲
居
民 

所
料
■
去
年
因
反
對 

51 
法
處
之
查
辦
■ 

亦
曾
發
生
被
火
事
•
卒
至
停
止
查
辦
乃 

已
一 
現
省
當
局
州
加
派
省
警
十
名
于
該
 

區
f尊

遷
離
本
省
家
庭 

域
多
利
亞
訊
。
連
兩
個
月
來
•
家
庭
遷 

囘
中
部
者
。
比
來
本
省
者
少
。
據
家
庭 

津
貼
部
射
算
。
四
月
份
離
本
省
者
三
百 

五
十
四
家
•
入
本
省
者
貳
百
九
拾
八
家
 

-
但
本
省
受
津
貼
之
家
庭
仍
續
增
，
是 

月
之
總
斂
爲
十
四
萬
八
千
一
百
六
十
一 

家
•
兒
童
二
十
八
萬
零
三
百
七
十
九
名
 

，
共
銀
-
百 A
十
六
萬
五
千
七
百
九
十
 

六
元
-
平
均
金
童
得
五
元
九
毛
四
仙
云
一

中

隼

素

府
.<•>-

•s^zxz*.^

一■
紐
約
洪
登
念
會
訊
一 

紐
約
訊
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紐
約
支
部
 

一
，
於
四
月
十
七
日
慶
祝
該
黨
革
命
先
進
 

一
陳
近
南
先
師
誕
辰 

下
午
五
輝
•
席
殷
 

一
黨
部.
核
黨
仝
人
赴
席
者
甚
形
踴
躍
。 

酒
數
巡 

由
主
席
梅
友
敗
舉
杯
超
立
。 

一
與
座
衆
同
飮
三
溢
，
繼
而
宣
佈
宴
會
旨
 

一
趣 
闡
述
陳
近
南
先
師
對
國
對
黨
•
有
， 

一
莫
大
之

—

•
並
說
明
洪
門
爲
襄
革
 

一 命
團
倦
:
以
福
國
，利
民
爲
旨
歸
•
近
年 

來
國
共
内
戦
•
塗
炭
生
震
•.
骨
肉
相
殘
 

■
耳

煮

豆

，
弄
成
經
濟
破
產
，• IB一

際 

疝

拿

低
•
工
商
调
敝
。
民
不
聊
生
。 

實
爲
國
家
之
大
不
幸
。
今
日
國
共
和
談
 

，
，
亦
吾
黨
所
主
張
而
望
其
早
日
成
功
者
一 

，■
本
薫
喉
舌
之
五
洲
公
報
。
爲
黨
宣
傳 

篇
矚
宣
分
•
對
干
各
黨
各
派
。
不
倚 

不
偏 
其
福
國
利
民
者
必
讚
頌
之
•
其
 

禍
成
殃
民
者
必
攻
蟹
之
•
有
聞
必
錄
• 

公
正
不
阿
•
但
望
容
叔
父
同
志
，
明
白. 

我
洪
門
，之
宗
旨
與
立
場
，
加
緊
團
結
■ 

興
黨
敕
聞
•
及
贊
助
報
務
。
斯
不
失
今 

日
紀
念
陳
先
師
誕
辰
之
眞
意
云
云
 
,
,•講
. 

舉
■ 
衆
大
鼓
掌
• 
席
上
备
人
自
由
瓶
揮
 

•
談
笑
風
生 
一 
至
六
時
半
散
席
，
洵
盛 

會
也
，

*
刼
銀
行.賊
入
癲
人
院 

叫
吆
訊
•.
雲
高
華
人
津
爾
圭
斯

1lt
五
歲 

。
行
刼
銀
行
捕
被
拘
■
昨
星
期
不
日
判
. 

决
其
爲
神
經
病
•
令
將
之
送
入
癲
人
院 

云
•

■
帮
手
偷
牛
其
罪
反
重 

勞
吆
戯
。
西
人
莫
酸
被
控
在
靴
寧
杜
島
 

偷
牛 

法
官
威
爾
遜
以
陪
審
員
爲
之
求 

情
。
判
監
六
十
日9
必
頓
助
莫
氏
偷
牛
 

•
被
定
監
六
個
月
召
• 

一 

一

•A

4

审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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